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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9 年訴字第 3647 號民事判決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99 年 12 月 29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確認股東權不存在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99年度訴字第3647號

原　　　告　 林淳薰

被　　　告　 而利之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振宗　 原住臺.

　　　　　　 張興臣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股東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99年12月

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公司經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登記者，應行清算程序，

    此觀公司法第26條之1規定，準用同法第24條至第26條規定

    甚明。次按有限公司之清算，以全體股東為清算人；但本法

    或章程另有規定或經股東決議，另選清算人者，不在此限，

    此亦為同法第113條準用第79條所明定。本件被告業經臺北

    市政府於民國99年7月28日以府產業商字第0993729060號函

    廢止其公司登記在案，而被告於廢止後尚未以股東決議選任

    清算人，其公司章程復未就清算人之選任設有相關規定等情

    ，分別有原告所提之被告公司變更登記表及本院民事紀錄科

    查詢表各1份附卷可稽。是依上開規定，被告即應以全體股

    東為法定代理人為其進行本件訴訟。依卷附被告公司登記表

    所載，被告於廢止前原有股東張振宗、林淳薰、李利貞（後

    更名為李品靚）及張興臣等4人，然李品靚前已向本院提起

    確認股東權不存在之訴，並經本院於98年5月26日以98年度

    審訴字第620號判決准許確定在案，有該案判決書在卷足參

    ，是本件應以張振宗及張興臣為被告之法定代理人，先予敘

    明。

二、次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前段定有明文。而

    該條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

    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

    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42年

    台上字第1031號判例意旨可參）。查，原告是否為被告之股

    東，攸關原告對被告是否有身為股東之權利義務關係，且有

    受追繳罰鍰及限制出境等危險，原告對此自有請求確認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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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上利益，是其提起本件確認之訴，於法即無不合。

三、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復核無民事

    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

    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其與被告之負責人張振宗係朋友關係，詎張

    振宗竟未經其事先同意，即擅自偽造其簽名於被告公司股東

    同意書上，將其列為股東並持以辦理公司登記，於辦畢後始

    行告知。然其僅係人頭股東，並未實際出資，亦從未參與被

    告公司之經營，為解除股東身分，其遂於99年6月30日寄發

    存證信函予張振宗，表明拋棄所持有被告公司出資額新臺幣

    （下同）775萬元及解除股東身分之意思，是其與被告間之

    股東關係應已不存在，為此爰依法起訴確認等語。並聲明：

    確認原告與被告間股東關係不存在。

二、被告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

    述。

三、查被告前於87年8月27日召開股東會修改章程，明列原告為

    股東，並於該次修正章程後附股東同意書中記載原告出資額

    為50萬元；94年5月10日、12月22日之被告公司股東同意書

    上，則分別載有原告自其他股東受讓450萬元出資額及增資

    275萬元等意旨；被告係於99年7月28日經主管機關以府產業

    商字第0993729060號函廢止其公司登記，原告於廢止登記前

    依公司登記資料所示之出資額共計750萬元等情，業經本院

    依職權調取被告公司之登記資料全卷核閱無訛，堪信為真實

    。

四、原告雖另主張：被告係未經其同意即擅自將伊列為股東，公

    司登記卷內所有「林淳薰」之簽章均屬偽造，不足證明伊確

    有擔任股東之真意，且伊業已於99年6月30日寄發存證信函

    ，表明拋棄所有出資額及股東身分之意思，兩造間之股東關

    係應不存在云云。然查：

  ㈠原告確有同意擔任被告公司股東之意思：

  1.查張振宗辦理股東登記完畢後曾告知原告之事實，業經原告

    自陳在卷，而被告公司早於87年間即將原告列為股東辦訖登

    記，苟原告自始即無擔任被告公司股東之意思，何以竟直至

    12年後之99年間，方寄發存證信函向被告表示解除股東身分

    ？此實殊難想像；遑論原告亦已於其99年10月27日民事補充

    理由狀中自承：原告僅為被告之人頭股東並未實際出資，原

    告無收受被告任何報酬，亦無過問被告公司之任何事情等語

    明確，顯見原告確曾同意擔任被告公司之股東，僅因事後欲

    解除股東身分，始改稱其自始即無擔任股東之意思，股東同

    意書上之簽名均屬偽造云云。

  2.再者，被告係於87年8月27日召開股東會修改章程，將原告

    列為股東，並於股東同意書上記載原告出資50萬元等情，業

    據本院認定如前，該次修正章程及股東同意書形式上雖僅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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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有原告否認真正之「林淳薰」印文，而難由此認定原告有

    同意擔任股東之真意。惟上開修改章程後附有原告身分證影

    本之事實，則為原告所不爭執，並有該身分證影本附卷可稽

    （見本院卷第65頁）。衡諸國人將身分證交付他人代辦相關

    事項，雖非鮮見，惟將本人之身分證交予他人使用，無論為

    正本或影本，本人均可能因而承擔資料遺失甚至遭洩漏或盜

    用之風險，是在無特殊交辦目的時，一般殊少有任意將身分

    證此等重要個人資料交由他人保管之情形，原告時已為一智

    識成熟之成年人，對此自應知之甚詳；又交付身分證既非通

    常事件，一般人對於交付之目的記憶自應深刻，此亦為自明

    之理。然原告就為何交付身分證予張振宗一事，先係陳稱：

    「我和張振宗及他的太太徐惠卿是很好的朋友，所以他們都

    有我的資料」（見本院99年10月8日準備程序筆錄）；復改

    稱：「他（指張振宗）可能有幫我辦過什麼事，但時間太久

    記不起來」（見本院99年11月15日準備程序筆錄）等語，揆

    諸前揭說明，殊與常情有違。原告既難合理說明何以交付身

    分證予張振宗，則原告空言主張其無意擔任被告公司股東等

    情，實難予採信。

  3.況94年5月10日及12月22日被告公司股東同意書上均有「林

    淳薰」簽名之事實，有上開股東同意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

    第56、57頁），原告固否認該等簽名之真正，惟經本院依肉

    眼就上開股東同意書上原告簽名之字型、結構、勾勒及轉折

    等特徵，與原告當庭書寫之「林淳薰」簽名及原告於同意由

    受命法官調查證據狀上所為簽名比對觀察，其中「林」字之

    佈局均以右邊之「木」字較高，且左右兩個「十」字轉折處

    均為相連，其下撇捺則為分別斷筆；「淳」字中無論起筆、

    收筆、各筆畫比例、間隔與佈局方向均互相一致；乃至「薰

    」字下方4點，更係以一筆畫連筆書寫之明顯特徵，顯見股

    東同意書上之原告簽名應為其本人親簽（分見本院卷第55、

    第32頁）。而人之筆跡固然可能隨書寫方式、時間之經過，

    甚至溫度、溼度、光照及空氣流通等物理因素之影響而發生

    變化，尚不得逕以兩相差距多年之筆跡相互比較，而遽論二

    者顯非同一；然倘比對結果為相符，則毋寧益徵其同一性。

    是以，上開股東同意書雖係於94年間作成，然與原告現在書

    寫之筆跡仍互符一致，可見上開股東同意書上之簽名應屬真

    正，而其上所載關於原告願受讓350萬元之出資或增資150萬

    元等情，亦應推定為真實。是原告確有同意擔任被告公司股

    東之事實，至臻明確。

  4.綜上，原告主張其從未同意擔任被告公司之股東等情，顯與

    事實矛盾，要無足採。

  ㈡原告未經其他全體股東同意即拋棄出資額之行為，應不生效

    力：

  1.按90年11月12日修正前之公司法第106條第1項前段規定：「

    公司不得減少其資本總額」，此乃因有限公司者，係由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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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股東所組織，就其出資額為限，對公司負其責任之公司

    ，有限公司固具有閉鎖性，惟其經濟活動之信用基礎，仍在

    於公司本身之財產，是以此類公司在屬性上應屬資合公司，

    治理上仍應恪遵資本確定、資本維持及資本不變三大原則，

    亦即公司應經常維持相當於資本額之財產、資本總額一經章

    程確定後，應保持固定不動，如欲變動資本，即應履踐嚴格

    之法定增資或減資之程序，以確保有限公司之財產，不使無

    端減少，而維護有限公司之信用。而前揭規定雖因立法者考

    量公司經營規模大小，允屬公司自治事項，而放寬關於有限

    公司減資之限制，於90年11月12日修正為：「有限公司得經

    全體股東同意減資」（公司法第106條第4項參照），惟上開

    有限公司應遵循資本三原則之立法目的仍未變動，此觀諸該

    條項對於減資仍應遵循經全體股東同意之嚴格程序，而非完

    全不受限制自明。準此，減資行為倘有違反上開規定者，該

    減資行為應不生效力（最高法院71年台上字第771號判例意

    旨可供參照）。

  2.次按有限公司股東拋棄其出資額者，公司法上固無明文限制

    或禁止規定，惟基於資合公司不得取得自己出資之法理（如

    公司法第158條、第167條之1及第317條條文意旨所揭），有

    限公司股東將其出資額為拋棄後，該出資額既不得解為有限

    公司取得，則此部分出資之歸屬即有研求餘地，考諸公司資

    本係表示公司純財產額中應保留於公司，藉以擔保公司債務

    之一定金額，為公司會計之基準，並為公司信用之基礎，今

    若有股東為出資額之拋棄者，應屬公司資本之縮減，是以，

    有限公司股東為出資額之拋棄時，自應準用公司法第106條

    第4項有限公司減資規定，即需經全體股東同意後始得生效

    ，此亦為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7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

    案第19號研討結果所採，益徵其明。

  3.經查，原告係以99年6月30日存證信函通知被告，表示拋棄

    其對被告公司775萬元出資額之意思，有該存證信函1紙在卷

    可參（見本院卷第4-5頁）。此外，原告亦曾向張振宗口頭

    表示拋棄出資額之意思，至被告公司另一股東張興臣，因無

    法聯絡，故未能得其同意等情，亦為原告自承在卷，可見原

    告並未經被告公司目前之全體股東同意減資，揆諸前揭說明

    ，尚不得以其單方意思表示拋棄股權，故原告主張以前揭存

    證信函為拋棄出資額之意思表示，即難認屬合法。

五、綜上所述，原告既曾同意擔任被告公司之股東，而非遭冒名

    登記，其嗣後單方拋棄對被告公司之出資額，又未得全體股

    東同意而不生效力，原告與被告間之股東關係自仍屬有效存

    在。從而，原告訴請確認兩造間股東關係不存在，為無理由

    ，不應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於判決結果無影

    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予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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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99    年    12    月    29    日

                  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  郭美杏

                                  法  官  林振芳

                                  法  官  吳若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99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劉英權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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